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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二二年股東周年大會投票表決結果之補充公告 

  

茲提述高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零二二年六月十日提呈股東周年大會之決議

案的投票表決結果之公告(「公告」)。除另有指明者外，本公告所用之詞彙與公告所界

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39(5A)條作出，旨在提供有

關董事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之補充資料。 

 

董事於股東周年大會之出席記錄如下： 

 

- 彭德忠先生 MH、何慧餘先生、彭蘊萍小姐、彭志濤先生及解端泰先生親身出席股

東周年大會；及 

- 俞國根先生及陳逸昕先生因彼等之其他業務安排未能出席股東周年大會。 

 

除上述披露外，公告所載之所有資料及內容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高力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何慧餘  

 

香港，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  

 

執行董事：  彭德忠先生 MH、何慧餘先生、彭蘊萍小姐及  

彭志濤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俞國根先生、陳逸昕先生及解端泰先生  
 

 

* 僅供識別 

 


